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评估报告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持续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攻坚深化提升行动，加

快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与股东共享发展红利，浙江浙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制定了《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

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公司根据行动方案全力落实各项工作，现将

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升经营质量，加快转型发展

公司聚焦能源电力供应主责主业，扎实推进高质量能源保供和高质量绿色转

型。强化安全管理，守牢安全底线红线，落细落实全时段保供各项措施，扎实推

进降非停行动，销号式开展缩出力整治，狠抓机组检修质量，为顺利完成全年重

要时期、关键阶段能源保供任务奠定坚实基础。2024年全年，公司累计完成发

电量 17,395,249.39万千瓦时，上网电量 16,471,082.62万千瓦时，同比分别上升

6.56%和 6.60%。大力发展清洁环保火电产业，高质量推进在建火电项目，镇联

电迁建 7号机组、镇海燃气迁建 3号机组、六横电厂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投产运行，

嘉电四期、台二二期等项目有序推进。聚力融入新型能源体系，提升绿色低碳发

展能力，拓展分布式风光电等领域。丰富核能领域布局，参股投资建设浙江金七

门核电站，前瞻性布局核聚变能源领域，参股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探索建设

新型电力系统，深度开发虚拟电厂新业态，投运公司首座虚拟电厂，聚合可调节

资源 165个，规模 104.6MW，有效盘活源网荷储各环节资源。坚持效益为先，

聚力提质增效稳健经营，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着力推进电煤稳价降价，强化

财务成本控制，积极应对电力市场发展趋势，持续拓展“电厂+”业务，着力提

升市场竞争力和综合收益。2024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53亿元，

同比增长 18.92%。

二、坚持规范运作，提高治理效能

公司坚持依法合规治企，高标准深化内控建设，切实保证企业的经营安全，

维护股东合法权益。2024年，公司严格执行内控建设要求，着力完善规章制度、



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持续加强内控审计和内控自评总体统筹和相互联动，做好新

旧内控审计机构的工作衔接。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做好风险管理相关制度修订和

执行监督，持续做好风险动态监控，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发挥审计效能，实施对

下属单位专项审计，落实审计整改销号机制，强化对监管重点领域的监督，有力

提升审计监督质效。公司内控建设取得成效，荣膺 2024年度浙江上市公司最佳

内控奖榜首。

公司坚持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发展的重要抓手，健全制度体系、

治理机制，优化授权管控方式，探索优化治理体系、持续提升经营发展水平的新

路。2024年，公司完成董事会换届工作，推动董事会工作平稳有序衔接，进一

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激发管理层活力。落实独立董事新规，完善独立董事履职

相关工作机制，深化落实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等议事机制，积极支持独立董事勤勉

履职，组织独立董事赴所属企业调研，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参与决策、

监督制衡、专业指导的作用。

三、抓牢“关键少数”，强化责任担当

2024年，公司持续保持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等“关

键少数”的密切沟通，做好监管政策宣导，引导其增强责任意识、规范自身行为。

继续实行经营业绩、安全生产、党建党风廉政建设三项责任制考核，推行经理层

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将薪酬与公司经营效率合理挂钩。不断完善风险管理，加

强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领域的监督。

四、持续稳定分红，增进投资者长期回报

公司始终秉承尊重资本市场、尊重投资者的理念，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

积极提升投资者回报能力和水平，在充分考虑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情况、盈利水

平以及资本开支等因素的基础上，保持现金分红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持续传

递公司长期投资价值，提升投资者获得感。2024年，公司完成 2023年度现金红

利派发，分红金额 33.52亿元，占归母净利润的 51.42%。公司 2024年利润分配

预案为：2024年度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90元（含税）。剩余未

分配利润滚存到以后年度。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等鼓励上市公司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增加现金分红频次的规定，公司拟

在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制定 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派发现金红利金额

拟不高于公司当期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20%。



五、增进投资者沟通，加强价值管理

公司严格规范信息披露工作，坚持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

露原则，不断提升披露内容的可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2024年，公司依照《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认真自觉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高质量完成了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的披露工作，获得上海证券交易

所 2023-2024 年度信息披露工作 A级评价。

公司聚焦提升市场价值，切实深化投资者关系管理，持续加强与投资者的沟

通，日常通过热线电话、公司官网做好投资者交流工作，常态化组织业绩说明会，

2024年召开了 2023年度暨 2024年第一季度、2024年半年度、2024年第三季度

3场业绩说明会，参加了浙江省国资委举办的浙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

明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 2024年电力行业集体路演，公司董事长、董事会

秘书及独立董事积极参与，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的了解，提升公司透

明度。


